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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嘉義火車站再利用計畫 

1902 年 4 月 20 日嘉義至新營間鐵路通車，1903 年 12 月 15 日嘉義至他里霧（斗南）

間通車，此時期至 1908 年南北全線通車期間，嘉義火車站以臨時性的車站－「假驛」作

為臨時車站。1908 年興建第一代嘉義火車站，1909 年、1911 年台糖「朴子線」、「北港

線」相繼通車，1912 年林鐵「阿里山森林鐵路」嘉義至二萬平正式通車。台糖的「朴子

線」、「北港線」及「阿里山森林鐵路」除載運糖、木頭外，同時兼具客運的功能，載

運鐵路沿線旅客至嘉義市間的往返。 
1929 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針對嘉義火車站進行改建工程，包括擴張嘉義站規

模、新設嘉義機關庫、跨線橋、保線區事務所作業所倉庫、貨物積卸場、轉車台、石炭

台、貨物事務所等。所有工程並於 1933 年完工。完工後之嘉義火車站更符合作為臺灣中

南部林、糖鐵及台鐵縱貫線銜接轉運之功能。 
戰後，臺灣的經濟倚靠農產品及木材之輸出，在公路系統尚未發達的年代，台糖之

糖業鐵道及森林鐵路則身負此重任，由各地之糖廠以及林場載運糖及木材至縱貫鐵路、

宜蘭線及花東線後，由鐵路運輸之港口出口。 
嘉義火車站同時銜接阿里山森林鐵路及台糖「朴子線」、「北港線」，擔負起戰後

臺灣經濟發展的運輸重任，並同時負起客運的功能。直至 1963 年停止自營伐木，阿里山

森林鐵路轉向觀光發展；以及 1982 年停止糖業鐵路客運服務，而降低阿里山森林鐵路及

糖業鐵路之重要性，台糖嘉義站之站房亦於 1991 年 2 月改建為嘉義後站。 

 

6-1 嘉義火車站使用現況 

6-1.1基地現況分析 

嘉義火車站位於嘉義市區的西北方，臨林森西路與中山路、仁愛路交會之圓環，呈

現座西北朝東南之方位。周遭有許多古蹟及歷史建築如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專賣局嘉

義支局）、嘉義酒廠等，嘉義市附近則有阿里山車站北門驛、嘉義仁武宮、嘉義蘇周連

宗祠、嘉義城隍廟、嘉義營林俱樂部（阿里山林場招待所）、日本神社附屬館所（原嘉

義神社附屬館所）、王祖母許太夫人墓、八獎溪義渡碑等古蹟。其相關位置如下【圖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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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嘉義火車站附近古蹟及歷史建築位置圖 

 
 
 
 

6-1.2嘉義火車站站區使用現況 

嘉義火車站之整體站區包括車站及相關設施、工務段、機務段、檢修段、保線區、

宿舍區、鐵道藝術村等，其中車站設施除台鐵的縱貫鐵路線外，亦包括林務局所屬之阿

里山森林鐵路。在嘉義火車站站區外圍則包括員工宿舍、餐廳等設施【圖 6-1-2】。 
其中檢修段部分建築及鐵道藝術村旁之倉庫為舊建築；保線區部分建築於不久前燒

毀，部分拆除，部分作為宿舍及倉庫；貨品月台保存良好，宿舍區內之建築除臨北興陸

橋面之部分宿舍因道路拓寬拆除外，大部分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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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嘉義火車站全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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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嘉義火車站使用現況 

嘉義車站的空間使用均為火車站之使用，但室內空間做過變更，現在之嘉義火車站

使用現況如下【圖 6-1-3】： 

 
 

【圖 6-1-3】嘉義火車站空間使用現況。 

 
 
嘉義火車站之動線分析如下【圖 6-1-4】： 

 

【圖 6-1-4】嘉義火車站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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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再利用計畫基本原則 

高路公路興建以前，嘉義火車站為嘉義地區的進出入門戶，展現進入嘉義縣市的第

一眼印象，其代表嘉義市意像之重要性不言而與。由於火車作為聯絡外縣市之交通工具，

嘉義火車站旁則有公路局、嘉義市公車車站，方便聯絡嘉義市周圍之鄉鎮，因此嘉義火

車站同時成為都市中的交通節點。周圍商店亦佔地利之便而成為都市發展中的繁華地

帶。縱使在公路發展後，火車及火車站之重要性已大幅降低，但嘉義火車站作為交通要

點仍有其之重要性。 
嘉義火車站作為服務及管制旅客進出之功用，每年均有大量之旅客進出，造成建築

物過度的使用而磨損過快，使建築物加速頹敗；同時由於火車的發展，由原本之蒸汽火

車發展至電氣化火車，使得原本的機具設備不敷使用，同時由於旅客量的增加，車站增

加自動售票機等現代化設備，使得原有空間之使用應需求而改變；另外因新設備如冷氣

空調之使用，造成植物適宜生長之環境，進而造成建築物之破壞；嘉義火車站內因大量

旅客進出，有極大之商機，站內部分空間出租給便利商店及銀行等，破壞原有之空間感；

同時周圍有為數眾多之流動小販及計程車，除破壞火車站原應有都市意向上之重要性

外，亦破壞車站周圍環境之整潔。 
因此須確立建築物的再利用原則，一方面將古蹟及歷史建築之美及意涵彰顯並傳達

給社會大眾，一方面提供空間使用上更多之可能性，以賦予古蹟及歷史建築新之生命，

提高民眾參觀的意願及興趣，同時需配合健全的維護及管理，其各項原則以「建築本體」

及「出租空間」分述說明如下： 

 

6-2.1嘉義火車站建築本體之再利用計畫基本原則 

（1）空間使用方面 

A.配合鐵路未來使用，並參考原車站空間 
嘉義火車站自落成之初至現在均做為火車站使用，其空間機能特殊，故未來使用上

仍配合鐵路局作為車站使用。但在空間使用上經歷時間的變遷及使用方式的差異，以致

於空間的使用與落成之初略有不同，進而造成整體空間感之不協調。因此未來嘉義火車

站之空間使用配置，一方面配合鐵路局未來之使用需求，一方面可參考落成之初之空間

使用配置，或與原配置空間使用相若，則在符合現代化之使用需求之餘，同時彰顯原設

計者對於嘉義火車站之整體空間觀及美感，並適度表達過往嘉義火車站之情境與場景，

反應老年人對嘉義火車站之印象。 

 
B.結合民眾日常生活需求，增加空間使用之多元化，並結合文化資產及產品特性 
隨著時代的發展，火車站不再只是作為旅客服務及管制旅客上下車之用，同時伴隨

著民眾的需求，而在火車站內提供多元性的服務。從落成之初即於入口附近設置「賣店」，

至現況設置便利商店以及其他金融服務，顯示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使得空間之使用更加多

元化。同時鐵路已由交通工具轉變成生活及文化的一部份，與民眾之生活息息相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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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從鐵道文化的角度出發，發掘其中的歷史內涵，與多元性之服務內容相結合，增加

商機同時展現鐵路文化之意義及價值。 

 

（2）建築物方面 

A.任何使用方式都應維持嘉義火車站建築原有形貌。 

 
B.再利用以維持建築物原有之形貌為主，已增建之入口騎樓以回復舊貌，表現原建

築外觀為主。若應需求需增建空間，增建之空間其比例、尺度、建築風格及語彙

須尊重原有建築物，但需注意避免過度仿做造成新舊建築之混淆。 

 
C.新增建築高度以不超過嘉義火車站本體建築為原則。 

 

（3）修繕材料方面 

A.古蹟之修繕，所使用之材料需按原材料、原工法施作，同時其修繕後之色澤、質

感、細部裝飾需與原建築相同。 

 
B.空間使用以維持原室內空間為主，但若需配合再利用使用而進行空間變更時，則

以容易安裝、拆卸之輕隔間施作為主，以降低、避免對原建築造成之破壞，而新

規劃之空間風格需配合原空間風格設計。 

 

（4）設施方面 

A.原有之事業設施若老舊而無法修復，建議現況保存。 

 
B.新增之消防、燈具及自動售票機等鐵路相關現代化設備均應配合原有建築之整體

空間感及相關細節、線腳、裝飾等。 

 
C.照明設備按原位復原或重新設計之餘，並配合空間明亮度之需求予以適當之增

加，配置時除仔細考量位置外，並儘量避免破壞原建築構造。 

 
D.需設置無障礙設施。 

 

（5）經營管理 

針對上述空間使用、建築、修繕材料、設施各層面，組織經營管理團隊，一方面針

對為來之發展提出短、中、長程之規劃，另一方面在未來之規劃發展架構下，訂定各項

相關管理維護、修繕規則，並嚴選相關配合協力廠商生產建築材料，以有效經營管理嘉

義火車站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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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嘉義火車站出租空間之規劃設計基本原則 

（1）空間配置方面 

嘉義火車站作為嘉義市交通運輸之樞紐，故其建築空間之特色與動線規劃息息相

關。現況中，增加之出租空間並未考慮原來之空間使用，設置於靠近月台旁之出入口，

改變原來之動線規劃，無法凸顯原本之建築特色。為恢復原建築空間之特色，盡可能將

出租空間置於站前廣場，以維持原空間之流暢。若需設置於建築室內，則其設置之位置，

以不干擾室內復原動線為原則。在此原則下，避免將出租空間設置於車站大廳內以及左

右兩側候車室之出入口附近。 

 

（2）店面規劃方面 

A.店面之規劃，以不與原空間面貌相衝突為原則。在色澤上，需配合空間內之面磚

及灰泥之顏色；在材料之使用上，出租空間之質感需與室內裝修之材料，包含地

坪、牆面、天花等部分相配合；在設計的語彙上，配合原空間之語彙規劃。 

 
B.材料之規劃及施作，需盡量避免破壞原建築之構造。 

 
C.材料之使用，以容易安裝、拆卸之輕隔間施作為主。 

 

（3）設備管線方面 

A.新增之燈具、電路管線等現代化設備均應配合原有建築之整體空間感及相關細

節、線腳、裝飾等。 

 
B.新增之設備管線以不破壞建築結構為原則。 

 
C.新增之設備管線需符合容易安裝、拆卸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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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再利用計畫 

6-3.1再利用空間計畫 

（1）站前廣場 

根據舊照片所示，在嘉義火車站興建之初，車站前即有廣場，同時比對【圖 6-3-1】及

【圖 6-3-2】可知，在今林森西路以北靠近車站的廣場部分僅於車站右側設有一疑似路燈之

街道家具，而林森西路以南則利用欄杆圍成一梯形之園圃，園圃中種植種植草皮及大王

椰子樹。同時在園圃中設置路燈及疑似地標或旗杆之設備或裝置。 

 

 
【圖 6-3-1】嘉義車站前廣場。《嘉義市制伍周年紀念

誌》，1935。 

【圖 6-3-2】嘉義車站前廣場。《嘉義市制伍周年紀念

誌》，1935。 

 
現況中在林森西路北側之廣場做成景觀園圃，園圃四周圍繞車輛通道，車站正前方

設置騎樓遮雨棚；車站左翼前方設置地下道，車站左右兩側則為腳踏車停車位。火車站

出口旁現為計程車招呼站；廣場兩側分別為公路局及嘉義市市公車車站。 

 

【圖 6-3-3】林森西路北邊車站前廣場現況。 【圖 6-3-4】林森西路南邊廣場現況。 

 
 
針對嘉義車站站前廣場之現狀課題討論及建議如下： 
一、交通上，站前廣場規劃為汽車通行道，將人行通道規劃為地下通道，致使民眾

難以到達中央之花園廣場，可及性低，連帶使用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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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鋪面舖設柏油，與一般道路相同，致使中央園圃與周圍環境之串聯性低，

難以形成整體之美觀。 
建議針對第一、二項課題，利用車站前及汽車道路鋪面之整體設計，強化車站及站

前廣場之整體性，同時於適當之位置規劃行人斑馬線可通往中央之廣場。中央廣場需重

新設計，一方面配合火車站建築特色設計，一方面重新思考中央廣場置入活動之可能性，

避免都市公共之空間僅成為無法親近之景觀。 
三、廣場上之車道與左右兩側之嘉義市公車道路、公路局車道僅利用欄杆做區隔，

視覺上極為空曠，可利用植栽或街道家具等作為視覺上之區隔，劃分不同之空間性質。 
四、增建之車站前騎樓及行人地下道出入口由於位置位於車站正前方，擋住嘉義火

車站原有之風貌，建議予以拆除或移建，並仔細評估存在之必要，若有存在之必要，建

議配合原嘉義火車站及其雨棚之風貌，重新設計。 
五、車站左右兩側之腳踏車停車位應移至車站周遭之宿舍區整體規劃，原位置開放

出來作為戶外公共性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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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之建議，規劃「方案一」及「方案二」，分述如下： 

 
A.方案一： 
方案一擬將原景觀園圃拆除，並將車站前廣場延伸至林森西路旁，並預留停車之空

間。車站左翼之腳踏車位遷移至他處，作為都市開放空間，廣場兩側利用植栽或雨棚、

藝術裝置與周圍車站做視覺上之隔離。參考下【圖 6-3-5】 

 
 
 
 
 

 
 
 

 
【圖 6-3-5】方案一空間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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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案二： 
針對廣場內園圃重新規劃，並利用鋪面增加整體性，車站左翼之腳踏車位遷移至他

處，作為都市開放空間，廣場兩側利用植栽或雨棚、藝術裝置與周圍車站做視覺上之隔

離。參考下【圖 6-3-6】 

 
 
 
 
 
 
 

 
 
 

 
【圖 6-3-6】方案二空間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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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站 

嘉義火車站自興建至今，主要使用機能並未改變，但部分空間仍因設備的增加、空

間使用的增加而改變。根據《臺灣建築會誌》所記載之空間名稱、使用比對現況之空間

使用，整理比較如下【表 6-3-1】： 

 
【表 6-3-1】嘉義火車站空間使用對照表 

嘉義火車站原本機能使用 嘉義火車站現況機能使用 
序號 

空間名稱 空間使用 空間名稱 空間使用 
備註 

1 廣間（大廳） 車站大廳 大廳 車站大廳 通往月 台之改札口

及柵欄已變更 
2 三等待合室（候車

室） 
慢車旅客等車休息 候車室 旅客等車休息、憲兵

櫃臺、中國信託服務

台 

原本通 往車站正面

及月台之門關閉 

3 一、二等待合室（候

車室） 
快車旅客等車休息 候車室 便利商店、通道空間 原本通 往月台之門

封死 
4 特別待合室（貴賓

室） 
貴賓室 貴賓室 貴賓室 與給仕 室相連之窗

戶已打通為通道 
5 特別玄關（貴賓室玄

關） 
貴賓室玄關 貴賓室玄關 貴賓室玄關 與給仕 室相連之門

已封死 
6 給仕室（伺候服務空

間） 
貴賓室之服務空間 貴賓室 貴賓室內之空間，曾

作為播音室，現空間

使用不明 

與貴賓 室相連之窗

戶已打通為通道 

7 化妝室 化妝室 女用廁所 與原廁所合併為女

用廁所 
 

8 便所（廁所） 廁所 女用廁所 與原化妝室合併為

女用廁所 
 

9 出札室（售票房） 販售車票 售票室 販售車票 後方增建 
10 案內人室（詢問處）服務台 售票房之儲藏室 堆放雜物 與主入 口相連之窗

戶封死 
11 賣店（商店） 商店 自動售票機房 放置自動售票機具

及通道 
與大廳 相連之開口

部封死 
12 赤帽室（行李員室）行李員休息室 自動提款機機房 放置自動提款機 與大廳 相連之門封

死 
13 手小荷物受物室（行

李房） 
行李收授及搬運 值班站 長室及服務

台 
值班站長辦公室及

服務台 
 

14   男用廁所 增建之男用廁所  
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比對興建之初與現況之空間使用後發現： 
一、大廳通往月台之改札口及柵欄已經變更，推測因方便管理之原因變更。 
二、原本候車室可直接通往月台乘車，現況需回到大廳後方能進入月台，推測其原

因可能為方便管理及節省人力所致。 
三、現候車室（原三等待合室）置入新之憲兵櫃臺及中國信託服務台，憲兵櫃臺基

於國防政策而置入，中國信託服務台為台鐵將車站內可利用之空間出租，以爭取最大之

經濟效益。 
四、原一等待合室之空間出租給便利商店使用，以爭取最大之經濟效益，但造成原

候車室之空間分割成商業使用及通道之空間。 
五、原化妝室及廁所整建為女用廁所，並於車站外緣加建男用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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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售票房後方增建。 
七、原詢問處堆放雜物，並將通往主入口之門封死。 
八、原商店之位置改放置自動售票機。 
九、原行李員休息室改出租銀行，並利用窗戶放置自動提款機。 
十、原行李房改為值班站長室及服務台。 

 
根據上節所述，再利用空間使用以接近原空間使用為原則，並結合民眾需求，增加

空間使用之多元性，建議： 
一、候車室通往月台之門擬打開，為解決剪票之問題，而將改札口及柵欄恢復原使

用方式。 
二、候車室內之憲兵櫃臺及中國信託服務台，可配合站前廣場之規劃設計，移至站

前廣場周圍。 
三、一等待合室內之便利商店，參考原空間機能使用，可移至原商店（今自動售票

機）之位置，自動售票機改設置於原詢問處（現在堆放雜物）之位置或大廳周圍。 
四、現男、女用廁所建議遷移至車站南側之舊廁所位置，同時將增建之男用廁所拆

除，進行原廁所之情境復原，同時將便利商店遷移後之一等待合室，整體規劃作為文化

生活展示空間。 
五、原行李員休息室利用窗戶放置之自動提款機，建議移入原行李員休息室內，由

主入口旁之鐵捲門進入，同時將窗戶恢復原貌。 

 
空間使用如下【圖 6-3-7】： 

 

 
【圖 6-3-7】嘉義火車站空間使用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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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計畫如下【圖 6-3-8】： 

 
 

【圖 6-3-8】動線計畫圖 

 
 

6-3.2再利用設備計畫 

嘉義火車站再利用之設備計畫計有：1.空調設備。2.照明設備。3.衛生設備。4.水電

設備。5.防火避難及消防設施。6.室內傢俱設施等六項。設備計畫除了必須符合一般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之公共安全、功能性及法定需求三要件之外，尚須兼顧：對構造材料及系

統之影響、外觀和室內原貌之保持、未來維護之方便性、初期安裝費用與未來維修費用

之考量、能源的節省等五項原則其優先順位如下： 

 
1.保持外觀及室內空間之原貌。 
2.降低對原建築構造材料及系統之影響。 
3.方便保養維護及更換。 
4.低廉之安裝及維修費用。 
5.節省能源。 

 

（1）空調設備 

目前嘉義火車站的空調設備使用分離式箱型冷氣及窗型單元式冷氣機兩種，依據不

同空間機能及空間面積有所區份，分離式箱型冷氣使用於大廳、候車室及售票室等大型

空間，窗型單元冷氣則使用於值班站長室、自動售票機室等。 
一般而言，分離式箱型冷氣包括機械設備及管線設備及冷卻水塔三個部分，其中機

主要出入口 

月台主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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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設備擺置之位置會造成空間原貌之損壞，需謹慎規劃；管線設備一方面對建築及空間

原貌造成影響，另一方面配管時需考慮牆、樓板貫穿之課題，在破壞原建築構材之同時，

亦有可能危及結構上之安全。冷卻水塔多放置於不易察覺之屋頂或角落，機具運轉時冷

卻水往往四處紛飛，若屋頂排水不良時往往於冷卻水塔附近積水，在管理人員疏於清掃

的情況下，常因積水而造成樓板漏水之問題或茲長植物造成破壞，故同時需訂定管理維

護之準則定期清掃。而冷卻水塔造成之震動問題亦需仔細考慮。 
窗型單元冷氣由於安裝方便，往往快速、大量的安裝在窗戶上，極易破壞原建築外

觀之風貌。另外在安裝窗型單元冷氣的同時，往往破壞原門窗等構造甚至鐵捲門、鐵格

子窗等設備，故需詳細規劃設計。 
嘉義火車站由於各空間面積大小差異過大，無法以單一類型之空調冷氣整體規劃，

需針對各空間之需求及面積大小做整體之規劃安排。 

 

（2）照明設備 

目前車站內並無原有照明燈具，現況中之照明燈具均為後來裝設，依其設置之位置

包含室內、室外兩個部分，分述如下： 

 
A.室內部份： 
照明設備之設置需參考舊照片內之燈具形式及燈具位置，配合原空間面貌重新設置

新之燈具。若原有室內照明之照度不足需增加光源時，則需配合原空間面貌使用反射燈

源或配合空間原貌之燈具。 

 
B.戶外部分： 
利用投射燈照亮建築立面，可於夜晚中凸顯建築物，並同時增加週邊環境之氣氛。

但需考慮光源位置設置不當，而被直視，則破壞整體環境氣氛。月台之照明設備配合原

照明位置設置之，並檢討其適宜之照度。 

 

（3）衛生設備 

嘉義火車站現今之衛生設備因不敷使用，改建原衛生設備為女用廁所，同時增建男

用廁所。由於車站屬公共設施，周遭流動小販往來使用，影響周圍環境衛生之整潔。車

站南側曾興建廁所，現況廢棄不用，故建議將現在之男、女用廁所遷移至車站南側之廁

所，將污水對古蹟之影響降至最低，增建之男用側所拆除，恢復車站原貌，原廁所位置

（現況中之女用廁所）以情境復原原廁所或配合再利用規劃設計新機能使用。 

 

（4）水電設備1 

水電管線設備往往因需求而任意增加，多使用不同管徑之 PVC 管以明管方式固定在

室內外之牆面天花上，破壞原有之建築風貌及空間面貌，而雜亂的增加管線亦造成維修

                                                      
1 參考黃俊銘，《市定古蹟新竹專賣局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新竹市文化局委託，2003，p.243。 



352                                                       嘉義市市定古蹟嘉義火車站調查研究 

上之困擾。故建議整理或適當掩蔽覆蓋，待再利用之管線計畫完成後立即拆除或遷移。

而建築物為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無法埋設管線，故建議配合空調管線系統之設置，其

注意事項如下： 
1.儘量使用原有管路而避免新增，惟須配合管線內老舊電線之更新。 
2.考量日後使用強度可能增加，除了就使用現況提出完整之管線及管道計畫外，需一

併考量未來增設之可能。 
3.現有樓板為鋼骨鋼筋混凝土，預埋管線已無可能，因此水平管線可配合空調管線以

明管設置於天花，垂直管線部份則須依現場狀況審慎選擇垂直管道設置位置，以

不造成建築原貌之破壞為原則。 
4.室外管線原則上可集中設置，以覆蓋物遮蔽。儘量避免造成原建築物外觀立面之衝

擊。 

 

（5）防火避難設施與消防設備2 

嘉義火車站為鋼骨鋼筋混凝土補強磚造，雖為防火構造物，仍應依法安裝消防設備。

消防設備分為滅火設備、警報設備、標示設備三種： 
A.滅火設備： 
．消防栓：由於嘉義火車站為市定古蹟，建議於車站周圍安裝數組隱藏式消防栓供

緊急使用。 
．自動設備：自動滅火設備包括自動灑水設備、水霧自動灑水設備、自動泡沫滅火

設備、自動乾粉滅火設備、自動二氧化碳滅火設備、自動惰性氣體設備、

自動揮發性液體設備等不同選擇。用自動灑水或水霧設備可能會對建築

物之木作部份造成破壞，用二氧化碳或自動惰性氣體設備必須裝置紅色

粗大之明管，不但有礙觀瞻，且需額外之設備空間。因此建議未來進行

修善前應聘請合格之消防師，依照歷史性建築管理辦法及消防法規審慎

評估之後，再選定何種系統最適合本建築物。 

 
B.警報設備：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主要可分為溫度警報設備及煙霧自動警報設備。溫度警報設備是

在室內溫度升高至一定值，觸動感應器即自動發出警報。煙霧自動警報設備是在室內煙

霧達到一定濃度後，觸動感應器，即自動發出警報，以上兩者皆可使用。 

 
C.標示設備： 
出口標示燈應依法設置於出入口上方；避難方向指標應標示樓梯、屋外出入口、陽

台及屋頂平台等位置，並設置於走廊或通道之轉彎處。 

 

                                                      
2參考黃俊銘，《市定古蹟新竹專賣局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新竹市文化局委託，2003，pp.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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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具設施 

傢俱樣式之選擇需參考舊照片內之家具樣式，可從新設計，但傢俱設施與建築物之

樣式需和諧相容。 

 

6-3.3 經營管理 

臺灣早期之交通倚賴鐵路運輸甚大，無論是日治時期的糖業、林業等經濟產品之輸

送，還是作為民眾旅遊、聯絡之交通工具，鐵路在一般民眾的生活中均扮演很重要之角

色。在未來，臺灣高鐵建設後，台鐵的角色必須面臨很大的轉型，部分需朝向地區性之

發展，可結合各地方特色，充分運用台鐵既有之鐵道文化，與既有之運輸結合發展。 
針對古蹟本體之管理維護，需訂定嘉義火車站之管理維護計畫，按照管理維護計畫

之屬性，可分成人、事、時、物，相關整理如下： 

 
1.人的範疇：古蹟之管理，依權責分為主管機關、管理單位、一般民眾（參觀者或使

用者）三個層級的管理。主管機關負監督、指導古蹟管理人（單位）執行日常管

理維護之責。古蹟管理人（單位）負實際執行管理之責。 
2.事的範疇：依管理維護之輕重緩急分成「日常維護」、「異常回報」、「進階點檢」

三級，一級之日常管理維護，每日進行例行清掃、維護、盤點。二級之異常回報，

以每季或每半年為單位，檢查並掌握古蹟周遭可能或發生之破壞、變化，並拍照

存證，報古蹟主管機關。三級之進階點檢以每年或三、四年為單位深入檢查古蹟

之狀況，以棟為單位仔細檢查、紀錄。 
3.時的範疇：訂定日常管理維護及災害緊急處置之工作表。 
4.物的範疇：指管理維護之對象，包括古蹟（建築構造物本體）、週邊環境、設施設

備、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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